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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動物羲工欠監管 連橫「偷」動物
新報人 (2012年11月)，43(03)，第4、5頁。
 記者: 黎婉嫻。 攝影: 黎婉嫻。 編輯: 薛敏清。
永久網址 - https://sys01.lib.hkbu.edu.hk/bujspa/purl.php?&did=bujspa0005738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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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[本報訊]「小朋友，你是走失還是被人遺棄呀？」 一名獨立貓義工在社交網站Facebook上載一張異國短毛貓的相片，並報稱那隻貓是自己「拾」的，希望有好心人能收留牠。豈料，她翌日收到自稱貓主的訊息，指摘她「偷」走其蘢物，要求她馬上將貓兒歸還......這事件只是冰山一角，近日在網上討論區及Facebook都流傳幾宗動物義工懷疑偷取蘢物的事件，矛頭更直指一些活躍於網上的「獨立義工」。
記者：黎婉嫻 編輯：薛敏清
其中一宗發生於屯門華都花園，士多老閭娘陳太於九月初遺失愛貓「黑妹」。後來街坊呂小姐於Facebook發現一名貓義工上載一張酷似黑妹的照片，陳太及一眾街坊隨即聯絡該名貓義工，更希望以錢換回黑妹，但她以「主人不應放養」為由拒絕歸還黑妹。陳太反駁指從不用鐵籠困住黑貓，讓牠有自由的活動空間，「牠常常到附近學校流連，傍晚便會自動自覺回到店內，（不應放養）根本就是藉口！」陳太唯有報警求助，惟警方表示事件只是一場誤會，未有確實證據證明相中的貓就是黑妹，事件最後不了了之，黑妹至今仍然下落不明。
義工身份難確定
陳太懷疑該名貓義工的身份，「她自稱義工，但根本不能證明她是專業的。」她更指控該名貓義工曾騙取不少街坊金錢，每當街坊表示有興趣收養義工在街上拾到的流浪貓時，工會向街坊收取一筆費用，聲稱為貓隻打針，而事實上收費的用途卻不得而知，有騙錢之嫌。另外，她又指日常未有見過該名貓義工在附近工作，懷疑她貪圖黑妹乃名種異國短毛貓，才以藉口帶走黑妹。
另一個案事主馮先生，八月底於元朗唐人新村不慎走失愛狗「小寶」，幾天後他在街上發現一張印有小寶相片的尋主啟示，於是立刻聯鉻自稱獨立義工的陳女士。豈料陳女士拒絕讓他見小寶，更指已將小賓交薇另一名。猶立。義：工黃女士。馮先生唯有致電黃女士，但她不肯透露任何個人資料以及小寶當時的情況。黃女士更指責馮先生不懂照顧小寶以致讓牠走失，因此不願將小寶歸還。事隔兩天，馮先生再次致電黃女士，她竟表示已將小寶晶片轉為她本人所有，歡迎馮先生報警。他指出，當年他領養小寶時沒更新晶片，因此無法向警方證明他是小寶的主人。馮先生亦指根本沒法鑑定獨立義工的身份，即使同類型事件再發生亦難以追究。
羲工：帶走牠是為了救牠
師姐（化名）八年前成為獨立貓義、工至今，專責照顧街上流浪貓狗。她承認自己曾在街上帶走有主人的貓，那隻貓本屬她家附近店鋪東主所飼養。該名店主任由貓兒隨處走動，師姐擔心牠會像其他貓一樣被車撞死，甚至聽到店主對其友人笑言曾用店鋪的鋼閘將貓兒「切成兩半」，於是觀察店主有否虐貓。在師姐屢勸不聽的情況下，她表示有一日店主的貓在馬路上玩，更躺在車輪附近，她怕車一啟動便會隨時把牠輾斃，她就馬上將貓抱起交還店主，並提醒他要好好看管貓兒，然後繼續站在街角觀察。師姐發現店主未有聽從勸吿，貓兒再次跑出馬路，師姐於是把貓帶走，鍡養至今，「我目前為止亦沒有後悔，我相信將貓帶走才是真正『救走」牠。」
動物義工連番被指控偷走動物，師姐認為這説法可笑，「大部分義工家中收留了大量流浪貓狗，根本沒辦法負擔更多。」她指一般羲工如非因動物頻死，也不會主動把牠們帶回家。至於有主人的寵物，她表示，義工都會按自己的經驗來斷定是否應該將動物帶走。她承認當中難免有主觀判斷，但她希望繼續做自己相信對的事，幫忙更多有需要的貓兒，重視對貓兒負責更勝於計較別人的指控。對於此類指控會影響大眾對獨立義工的形象，她有信心義工都以動物利益為依歸，不會因一己私慾偷走動物或將動物販賣。
義工涉濫用「私刑」
香港群貓會幹事陳靈怡指摘這些獨立義工如同「執行私刑」，無論是獨立義工或機構義工，在任何情況下都沒有權力帶走別人的寶物。她認為，動物義工比主人更有經驗去分辨虐待動物個案，但並不等於有能力私下「定罪」或「執法」，因此建議任何人發現懷疑虐待動物個案，應盡快報警求助。愛護動物協會（下稱SCPA）公關及傳訊經理顏綺苓認為上述的偷取貓隻事件只屬個別例子，她指SPCA屬下的義工只會幫助流浪貓兒，並強調即使懷疑有動物受到虐待，私下解決非正確方法，_應馬上報警或向SPCA報吿。她認為現行已有法例保護被虐待的動物，直接帶走貓隻只是個別人士「執行私刑」的藉口。
專家：現行法例監管不足
顔錡等亦指出，現行法例只規定狗隻必須配有晶片，但貓隻並不在監管範圍以內，引致上述爭議。她認為晶片是唯一有效地證明主人身份的方法。她建議主人必須在寵物體內植入晶片，以保障自己及寵物。她亦指香港現時法例存在灰色地帶，未有條例監管動物領養，只有監管動物買賣。獨立義工常在Fa-cebook張貼貓兒相片，呼籲有心人領養並列明領養費用。她表示領養必須收費，「如果（領養）免費，人們不會深思熟慮才領養，熱情過後令更多動物被遺棄。」她解釋，領養一般收費包括絕育手術、打疫苗、申領牌照及晶片等費用，但獨立義工所收費用用途則無所考證，因此強調領養需雙方同意，「如你認為對方（獨立義工）收費不合理，你可以選擇不領養，但不應在事後指摘對方。」
放養=放死？
根據香港法例第169章第3條《防止殘酷對待動物條例》，殘酷地打、踢動物或令動物承受不必要的痛楚或痛苦即屬虐待動物，一經定罪，最高罰款$200000及監禁3年。放養指不用籠困著動物，任由牠們自生自滅，一般人都以放養形式管理流浪貓。有人指放養動物就等同「放死」牠們，但按現時法例此並不屬於虐待動物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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